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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臺科技大學工讀生管理要點  
民國 102 年 12 月 30 日第 18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養成學生獨立自主精神、擴充生活學習領域，特訂定

「南臺科技大學工讀生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需之經費來源為「教育部工讀助學金專款」及本校「學雜費收入總額提撥百分

之三辦理學生就學補助之工讀助學金項目」等經費支應。 
三、本校每學年工讀助學學生（以下簡稱工讀生）分配方式及名額，由學務處依各單位業務

需求規劃，提「學生工讀助學金暨獎學金審核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四、工讀生之選用、實施方式、教育訓練及工作範圍如下： 

(一)每學期開學前各用人單位依工讀生分配名額退補情形，向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以
下簡稱課外組)領表提出申請，由各用人單位甄選其所需要工讀生，並將工讀學生資

料提送課外組。 
(二)實施方式 

1.甲種工讀生每週工讀時數為 30 小時。 
2.乙種工讀生每週工讀時數為 20 至 30 小時。(僅限原住民及身心障礙者申請) 
3.業務需求工讀生(簡稱丙種工讀生)。 

(三)教育訓練 
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於每學期期初辦理工讀生工作講習，凡無故不參加講習者不得

錄用。 
(四)工作範圍 

1.以協助校內各單位臨時性工作、特定之專長性工作及勞務性相關工作為範圍，並

不得使學生以工讀為由而缺課，或以不妨礙學業與身心發展為限。 
2.用人單位應注意工作場所之安全性，不得交付工讀生具有危險性之工作或赴校外

不安全場所工作。 
3.各單位重大之業務或機密性之文件，不得交由工讀生處理，用人單位應明確規定

工讀生工作項目，並切結所有工讀業務相關規定（如附件），以茲遵守。 
五、工讀生之工作責任與義務如下： 

(一)工讀生有義務參加工讀講習，以便瞭解對工作前之環境認識及本身之責任與義務。 
(二)每日工作時間自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及下午二時至五時以六小時為原則（不包括休息

及用餐時間），期間應遵守上下班時間規定並親自簽到(退)，不得遲到、早退；除非

因公務需要經單位主管核准者外，於上班時間不得逗留在各單位辦公場所。 
(三)因協助工讀單位業務而使用公務電腦、網路及相關電腦資源或資訊文件，應確實遵

守下列事項： 
1.對於有關個人資料、公務電腦、網路及相關電腦資源係以作為公務使用為原則，

任何個人用途之使用均不得妨害公務。 
2.個人使用公務電腦、網路及相關電腦資源，不得任意安裝或下載非公務需要、非

經合法授權或有安全性疑慮(含任何自非政府網站下載)之軟體或資料，或利用其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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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直接或間接惡意破壞行為。 
3.工讀生應保守工作上所知悉之機密，如有洩密或非法情事者，對於所知悉之所有

資訊(含個資、所有文件、圖說、報表或電腦資料、數據等)，於任職期間或離職(畢
業)終生均負有嚴守秘密之義務，絕不使用於非公務、洩漏或交付，亦不得為自己

或第三人利益而使用；如因洩漏、交付或使用，致國家利益或南臺科技大學及所

屬教師、職員、學生之權益等遭受損害時，視情節依校規處理或需負相關法律責

任。 
4.工讀生應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範。 

(四)工讀生未經允許不得任意翻閱所傳送之公文，並對於所使用之工具及保管之物品應

善盡維護之責任，如有不當損壞或遺失時，應負賠償責任。 
六、工讀生之工讀費給付及發放方式 

(一)工讀生之工讀費以小時為計算單位，核實支付每小時時薪以政府公告為主，工讀生

工讀費以每月為核薪依據(以實際簽到時數為準)，不發給年終獎金及慰勞假。 
(二)甲、乙及丙種工讀助學金之發放，每月依工讀簽到表所載，經用人單位主管核章確

認無誤後送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彙整工讀助學金印領清冊簽請校長核可後，於次月一

日(含)以前送達會計室，並於十七日以前將工讀助學金撥入工讀生帳戶。 
七、用人單位應指定工讀生輔導人員，負責工讀生工作、勤惰及品德輔導管理，在每一學期

工讀生應辦理考核，凡工讀期間工作不力、未能盡責或行為不檢而情事重大者，由用人

單位列舉事實，簽請校長核定後，取消工讀資格並停發工讀助學金；餘相關行政業務事

項則由課外組統籌辦理。 
八、工讀生經錄用後若不克執行工讀業務時，應於一個月前向用人單位申請辭職，並由該單

位另行甄選人員，填寫工讀生請核表經核准後遞補錄用，工讀生不得私自轉讓頂替。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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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工讀生保密切結書 

具切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於南臺科技大學__________________擔任工

讀生，個人同意遵守以下約定條款，善盡資訊保密的義務： 

第一條、使用公務電腦、網路及相關電腦資源，除須經單位主管或工讀生輔導

人員同意外，並願意遵守下列事項： 

      1.公務電腦、網路及相關電腦資源係以作為公務使用為原則，任何個人

用途之使用均不得妨害公務。 

      2.個人使用公務電腦、網路及相關電腦資源，不任意安裝或下載非公務

需要、非經合法授權或有安全性疑慮(含任何自非政府網站下載)之軟

體或資料，或利用從事惡意破壞行為。 

      3.遵守智慧財產權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範。 

第二條、任職期間，所知悉之所有資訊(含所有個人資料、文件、圖說、報表或

電腦資料、數據等)，於任職期間或離職而終生均負有嚴守秘密之義

務，絕不洩漏或交付，亦不得為自己或第三人利益而使用；如因洩漏、

交付或使用，致國家利益或南臺科技大學及所屬教師、職員、學生之

權益等遭受損害時，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第三條、本切結書一式二份，一份單位備查，另一份課外活動組存查。 

       此致 

   南臺科技大學 

立切結書人：                           (簽名及蓋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南臺科技大學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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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